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城学校布局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适应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城学龄人口结构变化，破解学位供需矛盾、优化调整教育资源配置，结合我县教育发展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县城学校基本情况与趋势
目前，县城共有3所小学（民族小学、佛山希望小学、第一小学），1所初级中学（民族中学），1所完全中学（连山中学）。具体情况如下：

	学校名称
	2025年秋季学期
	2026年秋季学期

	民族小学
	学生1214人
	将空余约310个学位

	佛山希望小学
	学生1601人
	将空余约650个学位

	第一小学
	学生1596人
	将空余约650个学位

	民族中学
	学生2606人

（满负荷）
	近3年已满负荷，预计2026年秋季学期超负荷，课室、学生宿舍、食堂餐位严重不足。

	连山中学
	学生2731人

（含初二373人）
	高一扩招生达18个班，总学生数将超负荷，课室、学生宿舍、食堂餐位严重不足。


经测算，到2026年秋季学期，县城小学一年级适龄学生将比2025年减少约100名，县城初中七年级学生则基本保持不变，高一扩招生达18个班（972人），三所小学学位富余，初中学位紧缺，高中学位严重不足，供需失衡，亟需调整优化学校布局。
二、县城学校布局调整的必要性

（一）顺应小学生源变化，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针对县城三所小学在校生逐年减少的现状，通过布局调整及资源整合，切实解决校际发展不均衡问题。

（二）满足高中扩招需求，确保高中学位供应充足。根据省市教育规划，县域普通高中入学率每年逐步提升，需保障充足的高中学位。
（三）构建良性竞争格局，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活力。构建县城“两所幼儿园、两所小学、两所初中、一所高中、一所职校”的合理格局，在教学质量与管理上形成良性竞争，激发县城学校的办学活力，推动初中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更好服务高中优质生源选拔与培养。

三、县城学校布局调整方案
（一）将县城三所小学调整为两所小学。即保留佛山希望小学（非寄宿制）、第一小学（寄宿制，四年级以上学生可寄宿），民族小学搬迁至第一小学并加挂牌子。

（二）将民族小学改办为新初中。拟恢复使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广德中学”校名，将接收连山中学初中部现八年级全部学生、连山民族中学现七年级部分学生（非吉田镇户籍且非民族班的学生等）、民族小学现六年级毕业生（考上民族中学民族班的学生除外）就读、寄宿。

（三）将民族小学学生统筹安排入学。2026年秋季学期，民族小学以年级为单位，师生分别转到佛山希望小学、第一小学，其中一至三年级转到佛山希望小学，四至五年级转到第一小学（民族班学生寄宿，鼓励其他有需要的学生寄宿），六年级学生原地升上新初中七年级（考上民族中学民族班的学生除外）。

（四）将县城学校师资队伍进行优化调配。对县城两所小学、两所初中的师资队伍进一步优化调配，形成结构合理、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县城学校布局调整的可行性

(一)资源基础具备。民族小学具备初中办学所需的物理空间和基础条件。佛山希望小学、第一小学具备接收民族小学学生的办学硬件和师资条件。

(二)满足入学需求。基于学龄人口变化趋势预测，调整后相关学校的各学段招生规模与未来生源总量及结构变化趋势匹配。

(三)分步实施可控。县城学校布局各项调整工作均已规划过渡期与长期目标，采取分步实施策略，有利于平稳推进。

五、保障措施

(一)解决家学生接送与托管问题。石溪村户籍等学生可在公交站点乘坐县城免费电动公交车，解决上学、放学的乘车问题；同时，佛山希望小学、第一小学提供课后托管服务，石溪村户籍等学生可自愿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后托管服务班。

(二)提供就学与寄宿保障。石溪村户籍学生就读小学，可不受学区划分限制，可自愿选择佛山希望小学或第一小学就读，有住宿需求的学生就读第一小学优先保障寄宿。

(三)全方位保障学校办学质量。为确保新初中的办学质量提升，争取清远市直有关中学进行对口帮扶，实行“师资互派、教研一体、课程共建、资源共享”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县城各小学继续链接各方帮扶资源，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成绩。


